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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
 

第七屆 (2024 至 2027 年 )南區區議會轄下  
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  

 
 
職權範圍  
 
為令區內有關食物安全、環境保護、公共衞生的服務推展切

合區內人士的需要和期望：  
 

1. 接受政府就涉及區內食物安全、市容優化、居住環

境、生態保護及衞生等事宜的諮詢；  
2. 接受政府就涉及區內食物、環境、衞生的設施 #和環

境衞生和防治蟲鼠服務（包括供應、質素、管理等）

等事宜的諮詢；  
3. 協助政府在區內宣傳和推廣有關食物安全、環境保

護、節能減碳、公共衞生、防治蟲鼠、健康城市、生

態保護的項目及活動；  
4. 按區議會主席要求，收集區內人士就區內食物、環

境、衞生事項的意見，並向政府提交意見摘要及建

議應對方案；  
5. 指導轄下工作小組的工作，通過工作小組所作的結

論；以及  
6. 定期向區議會報告委員會的工作，及承擔區議會主

席委派的工作。  
 

# 例如公共廁所、街市、街道、墟市、熟食中心、小販、食

肆酒吧、墳場及火葬場、靈灰安置所等。  
 
建議常設列席政府部門  
 
食物環境衞生署、環境保護署  
 


